


《山东省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实施细则（试行）》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     现将《山东省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甘草、麻黄草是国家重点保护、管理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防治沙漠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麻黄草是麻黄碱类制毒物品的天然植物来源，是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的主要原料，对麻黄草实行收购许可管理，与国家对麻黄草的管理规定相一致。另一方面，我省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门类齐全，对麻黄草用量需求较大，实行收购许可管理，为有收购需求的企业在生产经营发展上提供了便利和制度保障，有利于推动我省医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3号）精神，“实行甘草和麻黄草专营、许可证管理制度。国家经贸委会同农业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甘草和麻黄草年度收购计划，并据此向药品收购单位发放收购许可证。获得收购许可证的单位按计划统一经营，对无证或者超过核定采挖量采挖的甘草和麻黄草一律不得收购。”《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将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列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4月，《山东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明确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防科工办）为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省级主管部门和实施机关。
二、起草过程
2025年8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启动了政策起草修订工作。邀请省中药材行业协会专家就具体实施规范进行研究，了解全省麻黄草用量、管理情况。邀请有关省直部门、代表性企业召开座谈会。多次与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及重点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吸纳相关意见后，形成初稿。经征求有关省直部门意见、各地市工信部门和行业协会、重点企业意见建议，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包括总则、收购许可证的申报程序和管理、监督管理、附则四个章节19条和3个附件。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制定依据、面向对象和部门职责。
第二章收购许可证的申报程序和管理，明确了申报主体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申报材料和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流程。
第三章监督管理，明确了获得收购许可证的企业需要履行的职责义务。
第四章附则，明确了解释部门及施行日期。
附件，明确了申报主体需要提交申请表、年检审核表和合法合规经营承诺书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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